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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促进专利发展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铜梁区促进专利发展暂行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17日
重庆市铜梁区促进专利发展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激励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不断增强全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根据国家和市级有关政策法规，结合铜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或登记在铜梁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具有铜梁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享受专利资助、专利奖励政策的单位或个人需为第一专利权人，且专利地址在铜梁辖区内。

第四条  本办法相关补助和奖励资金纳入区财政专项预算安排，由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监管。
第二章  扶持政策

第五条  专利资助。对获得专利授权和缴纳发明专利维持年费的单位、个人，按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

（一）单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国内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后，按照15000元/件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对同一单位在同一年度获得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最多资助20万元；个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国内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后，据实资助其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规定费用和向专利代理机构缴纳的代理费，最高不超过6000元/件，对同一个人在同一年度获得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最多资助1.2万元。

（二）单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国内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后，据实资助其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的规定费用，最高不超过800元/件，对同一单位在同一年度获得的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最多资助0.6万元。

（三）单位或个人通过PCT途径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后，按20000元/件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同一发明专利最多资助在2个国家获得的专利权，对同一单位在同一年度获得的国外发明专利授权最多资助8万元。

（四）为鼓励对发明专利的维持与运用，对发明专利权利人自专利授权当年起算，给予连续9个专利年度的发明专利维持年费全额资助，且年最高标准不超过4000元/件，办理专利登记手续时缴纳的授予专利权当年年费不予资助。

第六条  对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3万元、2万元的补助（同一年度获得两项及以上认定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补助）。

第七条  按照“事前申报、事后补助”原则，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上市企业、生产型外贸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简称“贯标”）；开展贯标工作的企业按照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交书面申报材料，经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同意后开展贯标工作的，方可享受贯标支持政策；对首次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一次性给予8万元的补助。

第八条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银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中国外观设计银奖、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按照30万元/项、20万元/项、10万元/项、20万元/项、10万元/项、5万元/项的标准予以奖励。

第三章  申报程序及材料
第九条  专利发展补助、奖励资金实行“集中申报、集中兑现”；专利授权和发明专利维持年费资助每年申报受理两次，原则上为每年4月和9月；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补助、知识产权贯标补助、中国专利奖奖励适时开展集中申报，具体时间以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通知为准；未按规定时间提交资金申报材料的单位和个人，视为自动放弃补助、奖励。
第十条  申报专利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需提交如下材料：

（一）专利授权资助申报材料。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专利授权资助申请明细表、专利证书，以及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二）发明专利年费资助申报材料。发明专利年费资助申请表、发明专利年费缴费票据，以及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申报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补助、知识产权贯标补助和中国专利奖奖励的单位和个人需提交专利发展补助奖励资金申报表，以及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资金申报材料经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研究，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按程序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拨付补助、奖励资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申报专利发展补助、奖励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应对资金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申报补助奖励、获得补助奖励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相关调查核实。

第十四条  经调查核实，对弄虚作假、恶意骗取（套取）补助、奖励资金的单位和个人终止补助奖励，限期收回已经拨付的补助、奖励资金；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自本年度起五年内的专利补助、奖励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缓或不予补助、奖励：

（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认为疑似非正常专利申请的，暂缓给予专利资助。

（二）专利权存在争议的，暂缓给予专利资助和专利奖奖励。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为非正常专利申请的，不给予专利资助；已经资助的，限期收回资助金。

（四）主动放弃、避重放弃、宣告无效等已丧失专利权的不给予专利资助。

（五）其他不宜立即补助、奖励或不宜补助、奖励的，暂缓或不予补助、奖励。

第十六条  区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专利工作需要，对专利补助、奖励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调整，报区政府同意后实施。

第5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原《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专利资助办法的通知》（铜府办〔2017〕133号）同时废止；区内其他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实施以前申请的专利，其受理、授权资助事宜按专利申请日的政策执行。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区监委、法院、检察院、武装部。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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